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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劳动合同法》实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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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舒慧  
（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人力资源管理部，云南昆明 650101）  

           2007年6月29日，第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获得通过。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确定了劳动合同制度，确立
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其中，设专章对劳动合同
和集体合同作了规定。《劳动法》确立的劳动合同制度，对破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行政分配式的劳动用工制度，确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必需的企业用人自主权和劳动者
自主择业权，促进劳动力资源合理有序流动和劳动力要素实现市场配置，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各项改革逐步深入，劳动用工领域也出现了许
多新情况、新问题，如：1、劳动合同短期化。许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书面劳
动合同，期限一般只有一年或者半年。到期合同自行终止，用人单位无需支付经济补
偿金，劳动者处于随时会失业的忧虑之中。2、滥用试用期的现象比较突出。一些用
人单位用工时间短，却与劳动者约定较长时间的试用期，利用试用期工资较低，可以
随时解除的特点，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3、滥设违约金的情况较多。在一些技术
岗位设置高额违约金，限制劳动者的择业自由和合理流动。4、用人单位滥用“劳务
派遣”的用工形式工，规避用人单位法定义务。5、一些新的用工主体、用工形式不
断出现，如：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合伙或合伙律师事务所等新单位类型出现，
一些国之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编制外招用劳动者等。  
           为了解决现行劳动合同制度实施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促进劳动合同制度切实发挥
作用，全国人大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根据《劳动
法》确立的原则，对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或终止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作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解决《劳动法》实施以来存在的问题，通过立法完善
劳动合同制度，促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普遍签订劳动合同，进一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将对建立劳动关系双方都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对用人单位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如：  
          一、试用期规定的影响  
           1、对用人单位的影响。  
          设立试用期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考察劳动者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通过这段时
间如果确实发现劳动者达不到录用条件的，可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十九
条的规定：试用期包含在合同期限内。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  
           因此，用人单位招聘员工应在招聘到岗后一个月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且用人
单位要在签订劳动合同30日内为劳动者办理相关的社会保险关系，利用试用期随时解
除劳动合同关系将受到限制。这就加大了用人单位的用工工作难度。  
           过去，用人单位用人压力小，选择员工时对他们的了解不是很全面准确，不行就
换人，既忽视了员工职业生涯的发展，也是对员工的不负责任。本来试用期是一个法
定的宽限期，但是有时也被变成免费或低价使用劳动力的理由。  
           而劳动合同法实行后要求用人单位应改进招聘机制，把好员工“入门”关。  
           2、对劳动者的影响。  
           由于试用期规定严格，用人单位录取新人时，会更加严格。对新参加工作，如刚
毕业的大学生来说，面试显得很重要。对应聘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会更高。不计个人
得失先找一个岗取得一定工作经验，再寻找适合自已的工作将是一件不易的事。  
           二、劳动合同内容的规定影响  
           《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了劳动合同应当具备的条款。  
           《劳动法》第十九条规定了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并具备的条款。  
           比较两部法的法条规定可以看出：1、《劳动合同法》必备条款的规定比《劳动
法》多出了工作地点，使工作地点成为用人单位必须告知劳动者的内容，因为劳动地
点与劳动者的生活密切相关，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此条体现了以人为本的
原则。2、《劳动合同法》必备条款的规定比《劳动法》多出了工作时间和休息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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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此条规定也是充分保障了劳动者的利益。3、《劳动合同法》规定了社会保险是
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明确了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
法定义务。此条规定让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清楚地知道双方的权利义务，同时也提醒
双方必须履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  
           因此，《劳动合同法》的实行确保了劳动者的利益，却加大了用人单位的用人成
本。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比劳动法更加全面具体，更具操作性，对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要求更加严格。  
对劳动者而言，在订立劳动合同时就能清晰地知道自已的权利和应得的利益，明明白
白地工作。  
           三、鼓励订立长期合同的影响  
           《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对劳动合同的规定，鼓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长期合
同，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建立稳固的劳动关系，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但是，目前许多企业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签订合同一般一年一签，以合同到期
为由方便解除劳动关系，以逃避应承担的义务。  
           特别是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此条规定对用人单位来说
是非常严格的。用人单位必须根据岗位需要，通过严格的考核确定合格人员，按照
《劳动合同法》的要求签订劳动合同。这要求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建立一套
行之有效的选聘办法，把制度设计好，用工管理应追求精细化、严谨化，避免草率用
工，这对合同双方都有好处。  
           劳动关系和诣稳定直接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和诣稳定，关系着劳动者能否获得权利
的充分保护，用人单位能否获得良好的发展空间。因此，《劳动合同法 .》的实施将会
改变用人单位的管理实务和用工观念，改变劳动者的就业观念。各用工单位应根据本
单位的实际，制定人力资源管理方案，以规范处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
系，根据本单位发展的需要建立一支稳定的训练有素的员工队伍，构建稳定和谐的劳
动关系，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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